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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商卡（借记卡）的发行和使用，为持卡

人提供优质服务，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

17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商卡（借记卡）是浙商银行（以下称“本行”）

发行的，在本行分支机构、电子银行及自助终端渠道和跨行

联网机构、ATM 机及自助终端、特约单位等渠道使用，实时

扣账的个人借记卡。 

按账户类型不同分Ⅰ类户商卡（借记卡）和Ⅱ类户商卡

（借记卡）。同一个人在本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户商卡（借

记卡）。 

按信息载体不同分磁条卡和芯片（IC）卡。 

第三条  商卡（借记卡）是银联标准卡，以人民币结算，

可在境内外贴有“银联”标识的联网终端上使用，具有存取

现金、转账结算、购物消费等功能。 

第四条  商卡（借记卡）先存后支，不提供透支服务。

申办该卡，无需提供任何担保。 

第五条  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承认和遵守本章

程的个人，均可向本行申领商卡（借记卡）。16 周岁以下公

民申领商卡（借记卡），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监



护人或直系亲属代理办理。 

个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存款账户实名制有关要求

办理。 

第六条  申领人申办商卡（借记卡）时，应按规定填写

申请表或通过电子银行、自助终端等渠道发起申请，申请时

所填要素必须真实准确，经本行面核审查后，开立卡账户。 

第七条  商卡（借记卡）持卡人可申请开通芯片（IC）

卡的电子现金功能。电子现金账户不设密码、不挂失、不计

息、不提现，余额上限遵循监管部门相关规定。 

第八条  商卡（借记卡）凭密码使用（小额免密、电子

现金等交易除外），持卡人应牢记和妥善保管密码，如遗忘

可持商卡（借记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本行办理密码挂

失手续。 

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依据

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结算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

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因持卡人密码保管不当而造成

的损失，本行不承担责任。 

第九条  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商卡（借记卡），如不慎遗

失，应及时办理书面挂失或通过电子银行、自助终端等渠道

自助挂失，书面挂失即时生效，自助挂失受理成功后生效。

自助挂失后，持卡人应在五天内凭有效身份证件到本行补办

书面挂失手续。挂失生效前发生的经济损失由持卡人承担。 



第十条  商卡（借记卡）因损坏等原因需要换卡时，持

卡人应持受损商卡（借记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本行办

理换卡手续。办理时，持卡人应按本行要求填写相关申请资

料。 

第十一条  持卡人终止使用商卡（借记卡）时，可持商

卡（借记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本行办理销卡手续。 

第十二条  磁条卡不设有效期，芯片（IC）卡使用有效

期为 10 年。有效期满，持卡人应持芯片（IC）卡和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到本行申请换领新卡。芯片（IC）卡过期即失效

并停止使用，但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继续有效。 

第十三条  申领人或持卡人申领或换领商卡（借记卡）

须支付卡片工本费。持卡人办理异地存取、转账及挂失等业

务，需按本行及中国银联的有关规定、标准支付相应的手续

费。商卡（借记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本行网站

（www.czbank.com）最新公告为准。 

第十四条  持卡人可持商卡（借记卡）办理本外币活期、

定期存款等业务。商卡（借记卡）账户内（电子现金账户除

外）的各项存款按本行公布的相应存款利率及计息规则计付

利息。 

第十五条  本行发行的带有“闪付”或“QuickPass”

标识的芯片（IC）卡同步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持卡人在

指定商户进行一定金额及以下的交易时，无需验证密码也无



需在打印凭证上签名。小额免密免签功能的限额以本行对外

公布的限额为准并可经公告后调整。持卡人可通过本行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或拨打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527 关闭

小额免密免签功能。 

第十六条  持卡人权利和义务： 

（一）持卡人凭有效商卡（借记卡）可按规定办理现金

存取、转账结算、购物消费等。 

（二）持卡人有权向本行查询本人卡内账户余额、交易

明细或索取交易记录对账单，如对交易记录有疑问的，有权

向本行查询核对。 

（三）商卡（借记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出租、转让

或转借。持卡人在 ATM机上存取现金、转账或在特约单位 POS

机等自助终端上办理消费、转账业务时，必须遵守本行的有

关规定。 

（四）商卡（借记卡）凭密码使用（小额免密、电子现

金等交易除外），申领人在领卡时必须设置密码。 

（五）持卡人有关信息资料如有变更，须及时、据实向本

行提出修改，否则因信息资料变化而引发的全部责任由持卡人

承担。 

（六）持卡人需注销商卡（借记卡）时，应持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向本行提出书面申请并交回卡片。 

（七）持卡人应遵守本章程的各项规定，如因违反本章



程规定使用商卡（借记卡）而产生的风险损失由持卡人承担。 

第十七条  本行权利和义务： 

（一）本行依照法律和本章程的各项规定保护持卡人的

合法权益，为持卡人提供优质、快捷、安全的服务。 

（二）当持卡人要求查询本人卡内账户余额、交易明细

或要求打印交易记录对账单时，本行及时为持卡人提供服务。 

（三）持卡人如违反本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有权取消

持卡人的使用资格并收回商卡（借记卡）。 

（四）对虚假挂失及伪造商卡（借记卡）、使用伪造或作

废的商卡（借记卡）、冒用他人商卡（借记卡）等诈骗行为，

本行有权申请法律保护并依法追究非法持卡人或有关当事

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本行对经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借、

出售、购买银行账户（含银行卡）或者支付账户的个人及相

关组织者，以及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

户或者支付账户的个人，5 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

并暂停为其新开立账户。 

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浙商银行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

本章程的修改按照有关程序进行，生效前进行公告。 

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 2019 年 6月 1 日起施行。 


